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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报 告 

第一部分 摘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拟资产重组委托评估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钦州港 10 宗土地面积共计为 1,635,947.49

平方米(约为 2,453.91 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评估（钦州市）。 

二、委托估价方 

委托单位：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 1219 号 

法定代表人： 叶时湘 

联系人员： 黄省基 

联系电话： 0771-4795165 

三、估价目的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因资产重组的需要，委托本公司评

估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钦州港 10 宗土地面积共计为

1,635,947.49 平方米(约为 2,453.91 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为委托

方拟资产重组需要提供土地使用权价格参考依据。 

四、估价基准日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五、估价日期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六、地价定义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现场勘查情况，待估宗地土地登记用途、

设定用途、设定年期、实际及设定开发程度、权利状况等如下表： 

宗地

名称 

土地使用证

号（或权属 

证明） 

宗地 

位置 

估价期

日登记

用途 

估价设定

用途 
证载面积（m

2
） 申报土地面积（m

2
）

估价期日

实际开发

程度 

估价设定开

发程度 

估价期

日权利

状况 

估价设

定权利

状况

设定剩余年

限（从估价

期日起）

宗地

1 

钦国用

（2005）第

D108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工作船

基地 

港口码

头用地 39,689.47 39,689.47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9.42 

宗地 钦国用 钦州港勒 工作船 港口码 35,079.40 35,079.40 宗地外“五宗地外“五 出让 出让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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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5）第

D188 号 

沟作业区 基地 头用地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

3 

钦国用

（2005）第

D208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工作船

基地 

港口码

头用地 37,475.24 32,194.98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9.42 

宗地

4 

钦国用

（2006）第

D011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万吨级

通用泊

位 

港口码

头用地 203,159.07 191,199.70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8.75 

宗地

5 

钦国用

（2006）第

D013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库场 

港口码

头用地 24,485.89 24,485.89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6.63 

宗地

6 

钦国用

（2006）第

D014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 

港口码

头用地 66,420.04 66,420.04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6.63 

宗地

7 

钦国用

（2012）第

E001 号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213,151.70 213,151.70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44.67 

宗地

8 

钦国用

（2012）第

E002 号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214,835.22 214,835.22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44.67 

宗地

9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8 号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315,081.86 315,081.86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50 

宗地

10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9 号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503,809.23 503,809.23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50 

合计   1,635,947.49 1,635,947.49      

故本次评估价格是指在上述设定用途、开发程度、使用年限、土地面

积、权利状况等，于评估基准日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规划利用条件下

设定为国有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不含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 

七、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委托方指定的评估目的，遵循本报告中所述的估价原则，

按照科学的评估程序，运用适当的评估方法，在现场勘察的基础上，认真

的分析了调查搜集得到估价对象的有关资料，经过周密准确的测算,并结合

估价经验, 综合考虑当地地产市场、社会经济发展等影响地价的因素，确

定估价对象的估价结果: 

宗地 

编号 
宗地名称 

申报土地面积

（m
2
） 

评估单价

( 元/m
2
)

评估总价 

（万元） 
人民币大写 

宗地 1 工作船基地用地 39,689.47 542 2,151.17 
人民币贰仟壹佰伍拾壹万壹仟柒

佰元整 

宗地 2 工作船基地用地 35,079.40 542 1,901.30 人民币壹仟玖佰零壹万叁仟元整

宗地 3 工作船基地用地 32,194.98 542 1,744.97 
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肆万玖仟柒

佰元整 

宗地 4 万吨级通用泊位用地 191,199.70 544 10,401.26 人民币壹亿零肆佰零壹万贰仟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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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委托单位：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 1219 号 

法定代表人： 叶时湘 

联系人员： 黄省基 

联系电话： 0771-4795165 

二、估价对象 

（一）土地登记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登记状况一览表 

证载面积 
申报土地面

积 宗地

序号

土地使

用证号 

土地使用

者 

座

落 

登记

用途

使用

权类

型

终止 

日期 （单位：平方

米） 

（单位：平方

米） 

记事内

容 

发证

机关

宗地

1 

钦国用

（2005）

第 D108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工作

船基

地 

出

让

2051 年

6 月 29

日 

39,689.47 39,689.47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2 

钦国用

（2005）

第 D188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工作

船基

地 

出

让

2051 年

6 月 29

日 
35,079.40 35,079.40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3 

钦国用

（2005）

第 D208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工作

船基

地 

出

让

2051 年

6 月 29

日 
32,194.98 32,194.98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4 

钦国用

（2006）

第 D011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万吨

级通

用泊

位 

出

让

2050 年

10 月 30

日 

191,199.70 191,199.70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5 

钦国用

（2006）

第 D013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库场 
出

让

2048 年

9 月 14

日 

24,485.89 24,485.89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6 

钦国用

（2006）

第 D014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万吨

级散

杂货

码头 

出

让

2048 年

9 月 14

日 

66,420.04 66,420.04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7 

钦国用

（2012）

第 E001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保税

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出

让

2056 年

9 月 20

日 

213,151.70 213,151.70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8 

钦国用

（2012）

第 E002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保税

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出

让

2056 年

9 月 20

日 

214,835.22 214,835.22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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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

9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8

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保税

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出

让
 315,081.86 315,081.86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10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9

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保税

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出

让
 503,809.23 503,809.23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合    计 1,635,947.49 1,635,947.49   

 

（二）土地权利状况 

宗地

编号 

宗地名

称 

国有土地

使用证权

证号 

土地使用者 证载用途
发证机

关 
发证时间 他项权利状况 

宗地 1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国用

（2005）第

D108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船基

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5.6.13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分行（钦市他项 2010 第

573 号） 

宗地 2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国用

（2005）第

D188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船基

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5.9.15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分行（钦市他项 2010 第

573 号） 

宗地 3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国用

（2005）第

D208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船基

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5.11.30  

宗地 4 

万吨级

通用泊

位用地 

钦国用

（2006）第

D011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万吨级通

用泊位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6.2.28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分行（钦市他项 2010 第

41、42、43、44、45 号）

宗地 5 
库场用

地 

钦国用

（2006）第

D013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库场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6.2.28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支行（钦市他项 2006 第

43 号） 

宗地 6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用

地 

钦国用

（2006）第

D014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万吨级散

杂货码头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6.2.28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支行（钦市他项 2007 第

236 号） 

宗地 7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国用

（2012）第

E001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码头

用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12.9.17  

宗地 8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国用

（2012）第

E002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码头

用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12.9.17  

宗地 9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8 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码头

用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10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9 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码头

用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三）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实地勘查及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委估宗地 4、5、6、7、8 号地上

已建有部分建筑物，其他宗地均未建有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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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地上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结

构 
层数 建成年代

建筑面积

(m
2
) 

备注 

1 901 堆场 混合   1994 5,100.93   

2 902 堆场 混合   1994 5,951.43   

3 1001 堆场 混合   1994 5,519.43   

4 1002 堆场 混合   1994 5,524.79   

5 911 堆场 混合   1994 5,866.39   

6 1011 堆场 混合   1994 6,357.17   

7 1012 堆场 混合   1994 6,349.17   

8 921 堆场 混合   1994 5,087.43   

9 1021 堆场 混合   1994 5,168.87   

10 211 仓库 钢混 一层 1994 4,339.82  

11 办公候工楼 混合 两层 1994 955.78  

12 流动机械库 混合 两层 1994 557.47  

13 加油站 混合 一层 1994 141.55  

14 候工楼 1＃ 混合 两层 1994 700.00  

15 工索具库 钢混 一层 2000 280.39  

16 材料工具科 混合 一层 1994 236.69  

17 机修车间 钢混 一层 1994 511.08  

18 1031 堆场 混合   1994 4,519.15  

19 1041 堆场 混合   1994 5,500.06  

20 711 堆场 混合   2006 13,138.23  

21 712 堆场 混合   2006 14,118  

22 811 堆场 混合   2006 14,118  

23 812 堆场 混合   2006 13,691.44  

24 701重箱堆场 混合  2006 11,232  

25 702 堆场 混合  2006 11,232  

26 801 堆场 混合  2006 5,616  

27 802 堆场 混合  2008 5,481  

28 801 仓库 钢混 一层 2009 11,822.00  

29 变电所 混合 两层 1994 744.91  

30 堆场 混合  2010 275,000.00  

31 仓库 钢架 一层 2010 5,184.00  

32 维修车间 钢架 一层 2010 892.80  

33 维修车间 钢架 一层 2010 2,217.60  

34 候工楼 砖混 二层 2010 656.35  

35 简易棚 钢架 一层 2010 840.00  

36 加油站 砖混 一层 2010 141.55  

37 值班室 砖混 一层 2010 169.14   

38 消防值班室 砖混 一层 2010 116.64   

39 消防车库 砖混 一层 2010 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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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地价的因素说明 

（一）一般因素 

影响地价的一般因素主要指影响城镇地价总体水平的社会、经济、政

策和自然因素等，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政策、人口聚集、城市发

展、土地利用规划、地理位置等。影响地价的一般因素较多，本报告仅分

析对估价对象的地价产生主要影响的一般因素。 

1、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广西钦州港经济开发区位于我国南海的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内，其背

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是我国西南海岸上的天然

深水良港，水域宽阔，风浪小，来沙量少，岸滩稳定，具有建设深水泊位

的有利条件。 

钦州港经济开发区处于广西南 ( 宁 ) 北 ( 海 ) 钦 ( 州 ) 防 ( 城 ) 

沿海经济区的地理中心位置，距广西首府南宁仅 128 公里，东南距海南

省海口市 149 海里，到越南海防港 163 海里，距香港 456 海里。大西

南货物从钦州港进出，铁路运距比湛江港短约 145 公里 ( 走黔贵线 ) 、 

294 公里 ( 走南昆线 ) ，比广州港短约 517 公里 ( 走黔贵线 )、667 公

里 ( 走南昆线 ) ，是我国大西南、湘西、鄂西地区通往东南亚最便捷的

出海通道。 

钦州港保税港区平均纵深约 2.5 公里，主要布局码头作业区、保税物

流区、保税加工区和管理服务区 4个功能区。深水岸线约 4.6 公里，规划

建设集装箱泊位 10 个(8 个 10 万吨级和 2 个 5万吨级)，设计年吞能力 640

万 TEU(折合 6400 万吨)。 

钦州保税港区的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北部湾大西南对外开放的

门户；泛北部湾地区重要的产业组织中心之一；国际物流中心的重要组成

部分；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区；电气机械精密机械等产业为主的出口加工

基地；西南地区的汽车进出口基地。主要发展国际中转、采购、配送、转

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钦州港已设定基准地价体系并定时更新，规范的土地管理将有利于土

地市场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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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条件 

钦州港季风气候明显，年受台风影响次数为 2.4 次，每年 5-8 月，盛

行偏南风，10 月-翌年 3月盛行偏北风。降雨集中在夏季，6、7、8、9的

雨量占全年的 66.7%。钦州港终年不淤不冻。全年平均气温 21.9 度。为非

正规全日潮一月内全日潮约为 19-25 天，其余为半日潮，浪差大、流速大、

潮流具有往复流特征。 

数据表明钦州港的气候条件较好，对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无不利影响。 

3、社会经济发展 

 2011年，是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据统计，2011 年上半年，开发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42.8 亿元，同

比增长 367%；财政总收入完成 47.64 亿元，同比增长 522％；货物吞吐量

完成 2239.3 万吨，同比增长 58.2％，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集装箱吞

吐量 16.11 万标箱，同比增长 47.7%。经济发展呈现三大亮点。   

（1）支柱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开

发区工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 12 家，超 10 亿元的企业 3 家。其中，中石油

千万吨炼油项目生产正常，加工原油 465 万吨，实现产值 262.38 亿元；

东油沥青公司加工原油 41 万吨，实现产值 24.07 亿元；国投钦州电厂发

电 38.54 亿度，实现产值 14.53 亿元，这三家企业累计完成产值 300.98

亿元，占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87.8%，上缴税收 45 亿元，占工业

税收的 94.46%。此外，上半年随着中粮油脂钦州项目的顺利竣工投产，进

一步壮大了开发区支柱产业规模，投产工业企业达到 25 家，工业产值、

工业税收分别比去年同期高 325 和 686 个百分点。  

（2）一批重大项目开竣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面对去年经济运行历

史性突破和开年以来的良好局面，开发区加大服务企业力度，通过调研走

访企业，确保泰兴石化、玉柴溶剂油等一批工业项目年内建成投产，支柱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开工建设中石油 580 万方原油储备库、中海洋沥青、

中亚石化、嘉华钛白粉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为开发区添加了新

的投资增长点，进一步夯实发展后劲。  

（3）对外经济扭转不利局面，实现大幅增长。产业经济的良好发展态



 

11 

势，有效促使开发区外贸进出口强势反弹，开展外贸业务的企业由去年的

13 家增加到今年的 21 家。中石油投产及 420 万方原油储备罐成功注油，

成为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的主因。上半年，钦州港外贸出口 12362 万美元，

同比增长 116.8%；进口 85172 万美元，同比增长 206.7%。1-5 月实际利用

外资 2965 万美元。 

钦州港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定会促进当地土地市场的发展和利用。 

4、交通状况 

钦州港交通发达，集疏运条件良好。连接港口的南宁至防城、钦州至

北海、黎塘至钦州、钦州至钦州港等 4 条铁路和南宁至钦州、钦州至防城、

钦州至北海等多条高等级公路均已修通，是广西沿海名符其实的公路、铁

路交通枢纽。此外，港区距北海机场、南宁机场均为 120 公里左右，航空

港利用十分便利。  

钦州港具交通便捷，对未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及发展模式都将产生较远

的影响，并促进土地的有效开发利用。 

5、港口码头建设 

  1996 年 6 月，钦州港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自此，钦州港进入了临

海工业快速发展的轨道。  

    2010 年 11 月 11 日，国务院批准钦州港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同月 26 日国务院批准钦州港口岸扩大对外开放，同意钦州

港口岸西港区和中港区 98 个码头泊位对外国籍船舶开放。这标志着钦州

港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昂首迈入大港时代，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高层次上登上世界舞台。  

    近年来，为顺应北部湾经济区的迅猛发展态势，钦州市提出了“建大

港、兴产业、造新城、强科教、惠民生”发展战略，全力把把钦州港打造

成北部湾临海核心工业区，面向中国-东盟的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

中心。  

   从“发展通道经济”，到“建设临海工业城市”，再到建设大港口，短

短十几年，钦州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全国地区性重要

港口，并在中国沿海港口群中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广西、大西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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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地区对外开放整体格局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海岸线是国家宝贵的资源，港口码头在经济中发挥的日益重要桥头堡

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所依附的土地价格的增值。 

（二）区域因素 

影响估价对象价格水平的区域因素较多，主要指影响城镇内部各区域

之间的区域位置、交通状况、基础设施状况、相关设施聚集程度、环境条

件等因素。本报告仅对估价对象土地价格产生影响的区域因素进行描述和

分析。 

待估宗地区域因素详见下表。 

工业及仓储用地估价对象区域因素说明表 

区域因素（工业及仓储） 
宗地

编号 
座落 

证载用

途 

现状用

途 

设定使

用权类

型 
距县市中心

距离(KM)

宗地自然

条件 

基础设施

状况 
交通条件 环境条件 工业区成熟度

宗地

1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工作船

基地 

工作船

基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5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2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工作船

基地 

工作船

基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5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3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工作船

基地 

工作船

基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5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差，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4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万吨级

通用泊

位 

万吨级

通用泊

位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较好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5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库场 库场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较好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6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较好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7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码

头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约 10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临近大榄坪 2号

公路和钦犀一级

公路旁，对外交通

较为便捷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8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码

头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0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一

般，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临近大榄坪 2号

公路和钦犀一级

公路旁，对外交通

较为便捷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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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

9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码

头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0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一

般，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临近大榄坪 2号

公路和钦犀一级

公路旁，对外交通

较为便捷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10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码

头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0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一

般，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临近大榄坪 2号

公路和钦犀一级

公路旁，对外交通

较为便捷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三）个别因素 

    影响估价对象价格水平的个别因素主要指与宗地直接有关的基础设

施条件、宗地自身条件（面积、形状、规划土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地

形地势）等，本报告仅对估价对象产生影响的个别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 

各待估宗地个别因素详见下表 
个别因素 

宗地

编号 
宗地名称 座落 

宗地形状 宗地面积 街道条件 
土地剩余 

使用年限 

目前规划

限制 

宗地

1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多边扇

形，形状较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9.42 无 

宗地

2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多边扇

形，形状较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9.42 无 

宗地

3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多边扇

形，形状较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9.42 无 

宗地

4 

万吨级

通用泊

位用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长方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8.75 无 

宗地

5 

库场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长方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6.63 无 

宗地

6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长方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6.63 无 

宗地

7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州保税

港区 

宗地呈矩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44.67 无 

宗地

8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州保税

港区 

宗地呈矩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44.67 无 

宗地

9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州保税

港区 

宗地呈矩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50 无 

宗地

10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州保税

港区 

宗地呈矩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5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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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5、《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和

转让暂行条例〉办法》； 

（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规、条例、文件、通知 

1、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2、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计

委、财政部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桂价费字

[2001]250 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全区土

地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桂价涉字[1994]210 号）； 

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46 号)； 

5、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

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开垦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桂价费字[2001]138 号）； 

6、《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开垦费征收使用办法》； 

7、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综

[2007]10 号； 

8、《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作用问题的规定》。 

（三）有关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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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资料 

1、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国有土地使用证》； 

（2）《土地出让合同》。 

2、估价人员现场勘察、调查、收集的相关资料。 

二、土地估价 

(一) 估价原则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和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本报告

评估过程中，我们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一）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土地价格评估必须以拥有合法的土

地使用权为前提,以及在城市规划规定的用途、容积率、覆盖率、建筑高

度等限制范围内进行。 

（二）预期收益原则。预期收益原则是指土地估价应以估价对象在正常

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据。土地价格受预期收益形成

因素的变动所左右，通过分析土地市场现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

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的影响，准确地预测土地现在和未来能为权利人带来

的利润总和即收益价格，从而确定土地价格。 

（三）替代原则。替代原则是指土地估价应以相临地区或类似地区功

能相同、条件相似的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为依据，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具

有替代性质的土地正常价格。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土地的价格受其它具

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地块、有替代可能的地块之间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

相互牵制而趋向一致。土地价格遵循替代规律，土地价格水平是由具有相

同性质的替代性土地的价格所决定的。 

（四）最有效利用原则。最有效利用原则是指土地估价应以估价对象

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估价。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

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得

更多的收益，所以，土地价格是以其效用最有效发挥为前提的，通过分析

地产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最佳利用方式，考虑预期收益和变动原则，确

定土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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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需原则。供需原则是指土地估价要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

为依据，并充分考虑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土地价格是

由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在我国，土地一级市场主要由国家控制，

这一因素对土地价格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六）报酬递增递减原则。报酬递增递减原则是指土地估价要考虑在

技术条件下一定的前提下，土地纯收益会随着土地投资的增加而出现递增

到递减的特点。即土地纯收益在达到某一数值以后，如继续追加投资，其

纯收益不再会与追加的投资成比例增加。因此，在土地估价时，应考虑土

地收益的这一特点。 

（七）贡献原则。贡献原则是指土地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土地的价格可以由对土地收益的贡献大小来决定。按照边

际收益原则，衡量各生产要素的价值大小，可依据其对总收益的贡献大小

来决定。由于地价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之前优先支付的，故土地的贡献具有

优先性和特殊性，评估时应特别考虑。 

（八）变动原则。变动原则是指估价人员应把握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及

土地价格的变动规律，准确地评估价格。由于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经常处

于变动之中，在土地估价时，必须分析和把握各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因果

关系和变动规律，以便根据目前的地价水平对未来的土地价格变动作出准

确预测，而且也要对所采用的地价资料根据变动原则修正到估价期日标准

水平，才能准确合理地估价。 

（九）多种方法结合原则。多种方法结合原则是指随着我国土地估价

业的发展，目前比较实用的方法有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

剩余法（也称假设开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由于不适宜的估价

方法可能使评估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在进行土地地价评估时，就要

根据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用地类型及所掌握的资料，选择最适

宜的方法进行评估，同时为了使评估结果更为客观，更接近于准确，评估

中选择两种较为适宜的方法进行评估，以便相互验证，减少误差，确定出

合理的价格。 

（十）协调原则。协调原则是指土地总是处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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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若土地能适应周围的环境，则土地的收益

或效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因此，在土地估价时，一定要认真分析土地与

周围环境的关系，判断其是否协调，这直接关系到待估宗地的收益和价格。 

(二)估价方法 

土地估价选用的估价方法应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和运用

的条件，并与估价目的相匹配。 本评估中运用的估价方法是按照《城镇土

地估价规程》的规定，根据当地地产市场的发育状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

具体特点及特定的估价目的等条件来选择的。通常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

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经

过评估人员实地勘察、分析论证，估价对象在钦州市港区基准地价覆盖边

缘区域内，而基准地价为区域平均价，较不适用边缘地价评估，故不采用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为港区用地，区域内无类似港区

用房的销售资料，不适宜采用剩余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区域内无类似的

港区用地租金资料，较难采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所在区域近

年来类似用途的土地成交案例较多,可以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修正评估；待

估宗地为工业用地，有可参考的征地成本资料和土地开发费用，故可采用

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成本逼近法对估价对象地价进行测算

比较，最后确定估价对象的最终评估价格。   

（三）估价结果 

1、地价确定的方法 

    根据上述估价过程得出的市场比较法的估价结果与成本逼近法的估

价结果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较小。待估宗地所在区域有较多工业用地成

交,能代表当地工业用地的的价格水平，而成本逼近法是当地土地征收补

偿成本，测算出来的结果也较符合当前的土地价格。根据估价人员对钦州

港市地产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及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结合本次估价对象的

特性，取市场比较法估价结果和成本逼近法估价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宗地

最终估价结果。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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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比较法 成本逼近法 
宗地编

号 
评估结果

（元/m
2
） 

权重 
评估结果 

（元/m
2
） 

权重 

最终估价

结果单价

取值（元

/m
2
）取整

申报土地面积

（m
2
） 

最终估价结

果总价取值

（万元） 

备注 

宗地 1 496 40% 572 60% 542 39,689.47 2,151.17  

宗地 2 496 40% 572 60% 542 35,079.40 1,901.30  

宗地 3 496 40% 572 60% 542 32,194.98 1,744.97  

宗地 4 504 40% 570 60% 544 191,199.70 10,401.26  

宗地 5 488 40% 563 60% 533 24,485.89 1,305.10  

宗地 6 488 40% 563 60% 533 66,420.04 3,540.19  

宗地 7 465 40% 585 60% 537 213,151.70 11,446.25  

宗地 8 465 40% 585 60% 537 214,835.22 11,536.65  

宗地 9 470 40% 585 60% 539 315,081.86 16,982.91  

宗地 10 470 40% 585 60% 539 503,809.23 27,155.32  

合计 1,635,947.49 88,165.12  

 

2、估价结果 

    根据上述地价确定方法并取整，本次估价确定估价对象最终结果： 
宗地 

编号 
宗地名称 

申报土地面积

（m2） 

评估单价

( 元/m
2
)

评估总价 

（万元） 
人民币大写 

宗地 1 工作船基地用地 39,689.47 542 2,151.17 
人民币贰仟壹佰伍拾壹万壹仟柒

佰元整 

宗地 2 工作船基地用地 35,079.40 542 1,901.30 人民币壹仟玖佰零壹万叁仟元整

宗地 3 工作船基地用地 32,194.98 542 1,744.97 
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肆万玖仟柒

佰元整 

宗地 4 万吨级通用泊位用地 191,199.70 544 10,401.26 
人民币壹亿零肆佰零壹万贰仟陆

佰元整 

宗地 5 库场用地 24,485.89 533 1,305.10 人民币壹仟叁佰零伍万壹仟元整

宗地 6 
万吨级散杂货码头用

地 
66,420.04 533 3,540.19 

人民币叁仟伍佰肆拾万壹仟玖佰

元整 

宗地 7 港口码头用地 213,151.70 537 11,446.25 
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肆拾陆万贰

仟伍佰元整 

宗地 8 港口码头用地 214,835.22 537 11,536.65 
人民币壹亿壹仟伍佰叁拾陆万陆

仟伍佰元整 

宗地 9 港口码头用地 315,081.86 539 16,982.91 
人民币壹亿陆仟玖佰捌拾贰万玖

仟壹佰元整 

宗地

10 
港口码头用地 503,809.23 539 27,155.32 

人民币贰亿柒仟壹佰伍拾伍万叁

仟贰佰元整 

合计 1,635,947.49  88,165.12 
人民币捌亿捌仟壹佰陆拾伍万壹

仟贰佰元整 

估价结果详见《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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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一）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土地使用年限限定：本次估价基准日为 2012 年 1 月 31 日，宗地 9、

10 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号为钦市土出字（补）2012058 号、钦市土出字（补）

2012059 号，合同载明出让日期均为 2012 年 11 月 7 日，用途均为港口码

头用地，出让年限均为 50 年，则估宗地 9、10 价基准日土地剩余年限均

为 50.75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规定：工业用地最高使用年限为 50 年；则本次估价设定宗地 9、10

的剩余使用年限为 50 年。 

2、土地使用者合法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并支付有关税费。 

3、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其使用估价对象合法、有效

产权凭证。 

4、待估宗地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能满足设定使用年限内经营管

理的正常进行，保证使用单位的持续发展。  

5、在估价期日地产市场为公正、公开、公平的均衡市场。  

6、任何有关待估宗地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

律、法规。  

7、估价对象在设定用途下得到或将得到最有效利用，并会产生相应

的土地收益。 

（二）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报告及估价结果仅为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服务，当用于其它

目的，本报告评估结果无效。 

2、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地价定义所设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

格，如待估宗地的估价目的、估价基准日、估价面积、估价对象用途、

土地权利状况、土地使用年限、土地开发程度、容积率、土地市场状况

等影响地价的因素之一发生变化，该评估价格应作相应调整或重新进行

评估。 

3、土地估价报告仅供委托方及送土地管理部门审查用，土地估价技

术报告不提供给委托方。  

4、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估价机构对估价结

果有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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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有关

损失，受托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6、本报告的估价结果自估价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 

（三）资料来源说明 

1、土地权属状况、土地利用状况等资料由委托方提供。 

2、土地区位条件等评估相关资料由估价人员实地调查而得。 

3、估价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估价规程及地方有关地价评估

技术标准，结合待估宗地具体状况，确定估价原则、方法及参数的选取。 

（四）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1、宗地 3、宗地 4有部分土地已进行转让，目前已办理土地分割手续

并取得土地出让合同；对于宗地 9、宗地 10，目前已取得土地出让合同，

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部湾港务集团确认标的公司目前可

实际占有或合理使用该等土地，并没有因未取得或暂未取得相关的权属证

明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导致标的公司重大损失以致于不符合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就标的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该等土地的情

形，不存在第三方就此主张权利或要求赔偿的情况，亦不存在相关政府主

管部门限制、禁止其占有和使用该等土地或就此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形；如

上市公司因该等权属瑕疵遭受任何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资产无法

实现过户、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或受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处罚

等）。 

2、宗地 1、宗地 2、宗地 4、宗地 5、宗地 6 目前设定有抵押权，在

进行资产重组时，应取得抵押权人出具的《关于同意土地使用权处置的意

见》。由于估价对象在重组后仍持续经营，故未考虑抵押权对土地价值的

影响。 

（五）其他说明 

1、待估宗地的申报面积由委托方提供的相关权证资料为依据，最终

应以土地登记档案记载为准。 

2、委托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估价机构对所收集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负责。 

3、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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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解本报告。 

4、报告中有关待估宗地的土地权属状况、土地面积等以当地土地管

理部门的宗地档案登记为准。 

5、本报告所评估的价格未考虑其抵押、出租等他项权利受限对委估

对象实际价格的影响，也未考虑强制处置时发生的各种费用。 

6、报告一式八份，七份提交委托方，一份留存评估公司。 

7、土地估价报告备查编号为广明冠估[2012]110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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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件 

 

一、《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土地产权证明材料（附宗地图）； 

二、他项权利查询证明； 

三、委托方、资产占有方营业执照； 

四、委估对象照片资料； 

五、委估对象位置示意图； 

六、估价机构营业执照； 

七、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八、土地评估中介机构2011年度年检合格证明； 

九、估价人员资格证书。 

（以上附件均为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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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估价技术报告  

第一部分  总 述 

一、估价项目名称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拟资产重组委托评估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钦州港 10 宗土地面积共计为 1,635,947.49

平方米(约为 2,453.91 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评估（钦州市）。 

二、委托估价方 

委托单位：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 1219 号 

法定代表人： 叶时湘 

联系人员： 黄省基 

联系电话： 0771-4796165 

三、受托估价方 

受托估价机构： 广西明冠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 构 地 址： 南宁市民族大道88-1号铭湖经典 B座 6层 0601号

资 质 等 级： 全国范围执业评估机构 

资质注册号： A201145001 

法定代表人： 许晓辉 

联 系 人 员： 黄甘霖 

联 系 电 话： 0771-2500806 

四、估价目的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因资产重组的需要，委托本公司评

估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钦州港 10 宗土地面积共计为

1,635,947.49 平方米(约为 2,453.91 亩)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为委托方

拟资产重组需要提供土地使用权价格参考依据。 

五、估价依据 

（一）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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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5、《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和

转让暂行条例〉办法》； 

（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规、条例、文件、通知 

1、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2、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计

委、财政部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桂价费字

[2001]250 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全区土

地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桂价涉字[1994]210 号）； 

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46 号)； 

5、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

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开垦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桂价费字[2001]138 号）； 

6、《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开垦费征收使用办法》； 

7、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综

[2007]10 号； 

8、《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作用问题的规定》。 

（三）有关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四） 其他资料 

1、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国有土地使用证》； 

（2）《土地出让合同》。 

2、估价人员现场勘察、调查、收集的相关资料。 

六、估价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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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七、估价日期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八、地价定义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现场勘查情况，待估宗地土地登记用途、

设定用途、设定年期、实际及设定开发程度、权利状况等如下表： 

宗地

名称 

土地使用证

号（或权属 

证明） 

宗地 

位置 

估价期

日登记

用途 

估价设定

用途 
证载面积（m

2
） 申报土地面积（m

2
）

估价期日

实际开发

程度 

估价设定开

发程度 

估价期

日权利

状况 

估价设

定权利

状况

设定剩余年

限（从估价

期日起）

宗地

1 

钦国用

（2005）第

D108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工作船

基地 

港口码

头用地 39,689.47 39,689.47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9.42 

宗地

2 

钦国用

（2005）第

D188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工作船

基地 

港口码

头用地 35,079.40 35,079.40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9.42 

宗地

3 

钦国用

（2005）第

D208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工作船

基地 

港口码

头用地 37,475.24 32,194.98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9.42 

宗地

4 

钦国用

（2006）第

D011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万吨级

通用泊

位 

港口码

头用地 203,159.07 191,199.70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8.75 

宗地

5 

钦国用

（2006）第

D013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库场 

港口码

头用地 24,485.89 24,485.89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6.63 

宗地

6 

钦国用

（2006）第

D014 号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 

港口码

头用地 66,420.04 66,420.04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36.63 

宗地

7 

钦国用

（2012）第

E001 号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213,151.70 213,151.70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44.67 

宗地

8 

钦国用

（2012）第

E002 号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214,835.22 214,835.22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44.67 

宗地

9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8 号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315,081.86 315,081.86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50 

宗地

10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9 号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503,809.23 503,809.23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出让 50 

合计   1,635,947.49 1,635,947.49      

故本次评估价格是指在上述设定用途、开发程度、使用年限、土地面

积、权利状况等，于评估基准日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规划利用条件下

设定为国有出让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不含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 

九、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委托方指定的评估目的，遵循本报告中所述的估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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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科学的评估程序，运用适当的评估方法，在现场勘察的基础上，认真

的分析了调查搜集得到估价对象的有关资料，经过周密准确的测算,并结合

估价经验, 综合考虑当地地产市场、社会经济发展等影响地价的因素，确

定估价对象的估价结果: 

宗地 

编号 
宗地名称 

申报土地面积

（m
2
） 

评估单价

( 元/m
2
)

评估总价（万

元） 
人民币大写 

宗地 1 工作船基地用地 39,689.47 542 2,151.17 
人民币贰仟壹佰伍拾壹万壹仟柒

佰元整 

宗地 2 工作船基地用地 35,079.40 542 1,901.30 人民币壹仟玖佰零壹万叁仟元整

宗地 3 工作船基地用地 32,194.98 542 1,744.97 
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肆万玖仟柒

佰元整 

宗地 4 万吨级通用泊位用地 191,199.70 544 10,401.26 
人民币壹亿零肆佰零壹万贰仟陆

佰元整 

宗地 5 库场用地 24,485.89 533 1,305.10 人民币壹仟叁佰零伍万壹仟元整

宗地 6 
万吨级散杂货码头用

地 
66,420.04 533 3,540.19 

人民币叁仟伍佰肆拾万壹仟玖佰

元整 

宗地 7 港口码头用地 213,151.70 537 11,446.25 
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肆拾陆万贰

仟伍佰元整 

宗地 8 港口码头用地 214,835.22 537 11,536.65 
人民币壹亿壹仟伍佰叁拾陆万陆

仟伍佰元整 

宗地 9 港口码头用地 315,081.86 539 16,982.91 
人民币壹亿陆仟玖佰捌拾贰万玖

仟壹佰元整 

宗地

10 
港口码头用地 503,809.23 539 27,155.32 

人民币贰亿柒仟壹佰伍拾伍万叁

仟贰佰元整 

合计 1,635,947.49  88,165.12 
人民币捌亿捌仟壹佰陆拾伍万壹

仟贰佰元整 

估价结果详见《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十、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一）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土地使用年限限定：本次估价基准日为 2012 年 1 月 31 日，宗地 9、

10 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号为钦市土出字（补）2012058 号、钦市土出字（补）

2012059 号，合同载明出让日期均为 2012 年 11 月 7 日，用途均为港口码

头用地，出让年限均为 50 年，则估宗地 9、10 价基准日土地剩余年限均

为 50.75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规定：工业用地最高使用年限为 50 年；则本次估价设定宗地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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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使用年限为 50 年。 

2、土地使用者合法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并支付有关税费。 

3、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其使用估价对象合法、有效

产权凭证。 

4、待估宗地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能满足设定使用年限内经营管

理的正常进行，保证使用单位的持续发展。  

5、在估价期日地产市场为公正、公开、公平的均衡市场。  

6、任何有关待估宗地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

律、法规。  

7、估价对象在设定用途下得到或将得到最有效利用，并会产生相应

的土地收益。 

（二）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报告及估价结果仅为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服务，当用于其它

目的，本报告评估结果无效。 

2、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地价定义所设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

格，如待估宗地的估价目的、估价基准日、估价面积、估价对象用途、

土地权利状况、土地使用年限、土地开发程度、容积率、土地市场状况

等影响地价的因素之一发生变化，该评估价格应作相应调整或重新进行

评估。 

3、土地估价报告仅供委托方及送土地管理部门审查用，土地估价技

术报告不提供给委托方。  

4、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估价机构对估价结

果有解释权。  

5、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有关

损失，受托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6、本报告的估价结果自估价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 

（三）资料来源说明 

1、土地权属状况、土地利用状况等资料由委托方提供。 

2、土地区位条件等评估相关资料由估价人员实地调查而得。 

3、估价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估价规程及地方有关地价评估

技术标准，结合待估宗地具体状况，确定估价原则、方法及参数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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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 

1、宗地 3、宗地 4有部分土地已进行转让，目前已办理土地分割手续

并取得土地出让合同；对于宗地 9、宗地 10，目前已取得土地出让合同，

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部湾港务集团确认标的公司目前可

实际占有或合理使用该等土地，并没有因未取得或暂未取得相关的权属证

明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导致标的公司重大损失以致于不符合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就标的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该等土地的情

形，不存在第三方就此主张权利或要求赔偿的情况，亦不存在相关政府主

管部门限制、禁止其占有和使用该等土地或就此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形；如

上市公司因该等权属瑕疵遭受任何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资产无法

实现过户、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或受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处罚

等）。 

2、宗地 1、宗地 2、宗地 4、宗地 5、宗地 6 目前设定有抵押权，在

进行资产重组时，应取得抵押权人出具的《关于同意土地使用权处置的意

见》。由于估价对象在重组后仍持续经营，故未考虑抵押权对土地价值的

影响。 

（五）其他说明 

1、待估宗地的申报面积由委托方提供的相关权证资料为依据，最终

应以土地登记档案记载为准。 

2、委托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估价机构对所收集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负责。 

3、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

肢解本报告。 

4、报告中有关待估宗地的土地权属状况、土地面积等以当地土地管

理部门的宗地档案登记为准。 

5、本报告所评估的价格未考虑其抵押、出租等他项权利受限对委估

对象实际价格的影响，也未考虑强制处置时发生的各种费用。 

6、报告一式八份，七份提交委托方，一份留存评估公司。 

7、土地估价报告备查编号为广明冠估[2012]110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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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土地估价师签名 

      土地估价师     资格证书号        注册号         签     名 

黄 甘 霖      2004450151      2006450014               . 

      梁    剑      2004450176      2006450015                . 

十二、土地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      

                                 广西明冠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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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描述及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估价对象描述 

（一）土地登记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登记状况一览表 

证载面积 
申报土地面

积 

宗

地

序

号 

土地使

用证号 

土地使用

者 

座

落 

登记

用途

使用

权类

型

终止 

日期 （单位：平方

米） 

（单位：平方

米） 

记事内

容 

发证

机关

宗

地

1 

钦国用

（2005）

第 D108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工作

船基

地 

出

让

2051 年

6 月 29

日 

39,689.47 39,689.47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

地

2 

钦国用

（2005）

第 D188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工作

船基

地 

出

让

2051 年

6 月 29

日 
35,079.40 35,079.40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

地

3 

钦国用

（2005）

第 D208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工作

船基

地 

出

让

2051 年

6 月 29

日 
32,194.98 32,194.98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

地

4 

钦国用

（2006）

第 D011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万吨

级通

用泊

位 

出

让

2050 年

10 月 30

日 

191,199.70 191,199.70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

地

5 

钦国用

（2006）

第 D013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库场 
出

让

2048 年

9 月 14

日 

24,485.89 24,485.89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

地

6 

钦国用

（2006）

第 D014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港勒

沟作

业区 

万吨

级散

杂货

码头 

出

让

2048 年

9 月 14

日 

66,420.04 66,420.04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

地

7 

钦国用

（2012）

第 E001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保税

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出

让

2056 年

9 月 20

日 

213,151.70 213,151.70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

地

8 

钦国用

（2012）

第 E002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保税

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出

让

2056 年

9 月 20

日 

214,835.22 214,835.22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

地

9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8

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保税

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出

让
 315,081.86 315,081.86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

地

10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9

号 

钦州市港口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钦州

保税

港区 

港口

码头

用地 

出

让
 503,809.23 503,809.23 

详见后

附土地

使用证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合    计 1,635,947.49 1,635,9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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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权利状况 

宗地

编号 

宗地名

称 

国有土地

使用证权

证号 

土地使用者 证载用途
发证机

关 
发证时间 他项权利状况 

宗地 1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国用

（2005）第

D108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船基

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5.6.13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分行（钦市他项 2010 第

573 号） 

宗地 2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国用

（2005）第

D188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船基

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5.9.15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分行（钦市他项 2010 第

573 号） 

宗地 3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国用

（2005）第

D208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船基

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5.11.30  

宗地 4 

万吨级

通用泊

位用地 

钦国用

（2006）第

D011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万吨级通

用泊位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6.2.28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分行（钦市他项 2010 第

41、42、43、44、45 号）

宗地 5 
库场用

地 

钦国用

（2006）第

D013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库场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6.2.28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支行（钦市他项 2006 第

43 号） 

宗地 6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用

地 

钦国用

（2006）第

D014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万吨级散

杂货码头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06.2.28 

已设定抵押给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钦州

支行（钦市他项 2007 第

236 号） 

宗地 7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国用

（2012）第

E001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码头

用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12.9.17  

宗地 8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国用

（2012）第

E002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码头

用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2012.9.17  

宗地 9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8 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码头

用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宗地

10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市土出

字（补）

2012059 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码头

用地 

钦州市

人民政

府 

  

（三）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实地勘查及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委估宗地 4、5、6、7、8 号地上

已建有部分建筑物，其他宗地均未建有建筑物。 

宗地地上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结构 层数 建成年代
建筑面积

(m
2
) 

备注 

1 901 堆场 混合   1994 5,100.93   

2 902 堆场 混合   1994 5,951.43   

3 1001 堆场 混合   1994 5,519.43   

4 1002 堆场 混合   1994 5,524.79   

5 911 堆场 混合   1994 5,866.39   

6 1011 堆场 混合   1994 6,3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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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12 堆场 混合   1994 6,349.17   

8 921 堆场 混合   1994 5,087.43   

9 1021 堆场 混合   1994 5,168.87   

10 211 仓库 钢混 一层 1994 4,339.82  

11 办公候工楼 混合 两层 1994 955.78  

12 流动机械库 混合 两层 1994 557.47  

13 加油站 混合 一层 1994 141.55  

14 候工楼 1＃ 混合 两层 1994 700.00  

15 工索具库 钢混 一层 2000 280.39  

16 材料工具科 混合 一层 1994 236.69  

17 机修车间 钢混 一层 1994 511.08  

18 1031 堆场 混合   1994 4,519.15  

19 1041 堆场 混合   1994 5,500.06  

20 711 堆场 混合   2006 13,138.23  

21 712 堆场 混合   2006 14,118  

22 811 堆场 混合   2006 14,118  

23 812 堆场 混合   2006 13,691.44  

24 
701 重箱堆

场 
混合  2006 11,232 

 

25 702 堆场 混合  2006 11,232  

26 801 堆场 混合  2006 5,616  

27 802 堆场 混合  2008 5,481  

28 801 仓库 钢混 一层 2009 11,822.00  

29 变电所 混合 两层 1994 744.91  

30 堆场 混合  2010 275,000.00  

31 仓库 钢架 一层 2010 5,184.00  

32 维修车间 钢架 一层 2010 892.80  

33 维修车间 钢架 一层 2010 2,217.60  

34 候工楼 砖混 二层 2010 656.35  

35 简易棚 钢架 一层 2010 840.00  

36 加油站 砖混 一层 2010 141.55  

37 值班室 砖混 一层 2010 169.14   

38 消防值班室 砖混 一层 2010 116.64   

39 消防车库 砖混 一层 2010 153.00   

二、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一般因素 

影响地价的一般因素主要指影响城镇地价总体水平的社会、经济、政

策和自然因素等，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政策、人口聚集、城市发

展、土地利用规划、地理位置等。影响地价的一般因素较多，本报告仅分

析对估价对象的地价产生主要影响的一般因素。 



 

                                               11 

1、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 

广西钦州港经济开发区位于我国南海的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内，其背

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是我国西南海岸上的天然

深水良港，水域宽阔，风浪小，来沙量少，岸滩稳定，具有建设深水泊位

的有利条件。 

钦州港经济开发区处于广西南 ( 宁 ) 北 ( 海 ) 钦 ( 州 ) 防 ( 城 ) 

沿海经济区的地理中心位置，距广西首府南宁仅 128 公里，东南距海南

省海口市 149 海里，到越南海防港 163 海里，距香港 456 海里。大西

南货物从钦州港进出，铁路运距比湛江港短约 145 公里 ( 走黔贵线 ) 、 

294 公里 ( 走南昆线 ) ，比广州港短约 517 公里 ( 走黔贵线 ) 、 667 

公里 ( 走南昆线 ) ，是我国大西南、湘西、鄂西地区通往东南亚最便捷

的出海通道。 

钦州港保税港区平均纵深约 2.5 公里，主要布局码头作业区、保税物

流区、保税加工区和管理服务区 4个功能区。深水岸线约 4.6 公里，规划

建设集装箱泊位 10 个(8 个 10 万吨级和 2 个 5万吨级)，设计年吞能力 640

万 TEU(折合 6400 万吨)。 

钦州保税港区的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北部湾大西南对外开放的

门户；泛北部湾地区重要的产业组织中心之一；国际物流中心的重要组成

部分；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区；电气机械精密机械等产业为主的出口加工

基地；西南地区的汽车进出口基地。主要发展国际中转、采购、配送、转

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钦州港已设定基准地价体系并定时更新，规范的土地管理将有利于土

地市场的稳定发展。 

2、自然条件 

钦州港季风气候明显，年受台风影响次数为 2.4 次，每年 5-8 月，盛

行偏南风，10 月-翌年 3月盛行偏北风。降雨集中在夏季，6、7、8、9的

雨量占全年的 66.7%。钦州港终年不淤不冻。全年平均气温 21.9 度。为非

正规全日潮一月内全日潮约为 19-25 天，其余为半日潮，浪差大、流速大、

潮流具有往复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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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钦州港的气候条件较好，对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无不利影响。 

3、社会经济发展 

 2011年，是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据统计，2011 年上半年，开发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42.8 亿元，同

比增长 367%；财政总收入完成 47.64 亿元，同比增长 522％；货物吞吐量

完成 2239.3 万吨，同比增长 58.2％，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集装箱吞

吐量 16.11 万标箱，同比增长 47.7%。经济发展呈现三大亮点。   

（1）支柱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开

发区工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 12 家，超 10 亿元的企业 3 家。其中，中石油

千万吨炼油项目生产正常，加工原油 465 万吨，实现产值 262.38 亿元；

东油沥青公司加工原油 41 万吨，实现产值 24.07 亿元；国投钦州电厂发

电 38.54 亿度，实现产值 14.53 亿元，这三家企业累计完成产值 300.98

亿元，占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87.8%，上缴税收 45 亿元，占工业

税收的 94.46%。此外，上半年随着中粮油脂钦州项目的顺利竣工投产，进

一步壮大了开发区支柱产业规模，投产工业企业达到 25 家，工业产值、

工业税收分别比去年同期高 325 和 686 个百分点。  

（2）一批重大项目开竣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面对去年经济运行历

史性突破和开年以来的良好局面，开发区加大服务企业力度，通过调研走

访企业，确保泰兴石化、玉柴溶剂油等一批工业项目年内建成投产，支柱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开工建设中石油 580 万方原油储备库、中海洋沥青、

中亚石化、嘉华钛白粉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为开发区添加了新

的投资增长点，进一步夯实发展后劲。  

（3）对外经济扭转不利局面，实现大幅增长。产业经济的良好发展态

势，有效促使开发区外贸进出口强势反弹，开展外贸业务的企业由去年的

13 家增加到今年的 21 家。中石油投产及 420 万方原油储备罐成功注油，

成为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的主因。上半年，钦州港外贸出口 12362 万美元，

同比增长 116.8%；进口 85172 万美元，同比增长 206.7%。1-5 月实际利用

外资 2965 万美元。 

钦州港经济的持续发展必定会促进当地土地市场的发展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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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状况 

钦州港交通发达，集疏运条件良好。连接港口的南宁至防城、钦州至

北海、黎塘至钦州、钦州至钦州港等 4 条铁路和南宁至钦州、钦州至防城、

钦州至北海等多条高等级公路均已修通，是广西沿海名符其实的公路、铁

路交通枢纽。此外，港区距北海机场、南宁机场均为 120 公里左右，航空

港利用十分便利。  

钦州港具交通便捷，对未来城市规划的形成及发展模式都将产生较远

的影响，并促进土地的有效开发利用。 

5、港口码头建设 

  1996 年 6 月，钦州港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自此，钦州港进入了临

海工业快速发展的轨道。  

    2010 年 11 月 11 日，国务院批准钦州港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同月 26 日国务院批准钦州港口岸扩大对外开放，同意钦州

港口岸西港区和中港区 98 个码头泊位对外国籍船舶开放。这标志着钦州

港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昂首迈入大港时代，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高层次上登上世界舞台。  

    近年来，为顺应北部湾经济区的迅猛发展态势，钦州市提出了“建大

港、兴产业、造新城、强科教、惠民生”发展战略，全力把把钦州港打造

成北部湾临海核心工业区，面向中国-东盟的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

中心。  

   从“发展通道经济”，到“建设临海工业城市”，再到建设大港口，短

短十几年，钦州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全国地区性重要

港口，并在中国沿海港口群中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广西、大西南以及

北部湾地区对外开放整体格局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海岸线是国家宝贵的资源，港口码头在经济中发挥的日益重要桥头堡

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所依附的土地价格的增值。 

（二）区域因素 

影响估价对象价格水平的区域因素较多，主要指影响城镇内部各区域

之间的区域位置、交通状况、基础设施状况、相关设施聚集程度、环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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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因素。本报告仅对估价对象土地价格产生影响的区域因素进行描述和

分析。 

待估宗地区域因素详见下表。 

工业及仓储用地估价对象区域因素说明表 

区域因素（工业及仓储） 
宗地

编号 
座落 

证载用

途 

现状用

途 

设定使

用权类

型 
距县市中心

距离(KM)

宗地自然

条件 

基础设施

状况 
交通条件 环境条件 工业区成熟度

宗地

1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工作船

基地 

工作船

基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5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2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工作船

基地 

工作船

基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5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3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工作船

基地 

工作船

基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5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差，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4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万吨级

通用泊

位 

万吨级

通用泊

位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较好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5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库场 库场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较好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6 

钦州港

勒沟作

业区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较好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宗地临近铁路专

用线，对外道路状

况及交通便捷度

较好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7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码

头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约 10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较

好，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临近大榄坪 2号

公路和钦犀一级

公路旁，对外交通

较为便捷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8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码

头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0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一

般，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临近大榄坪 2号

公路和钦犀一级

公路旁，对外交通

较为便捷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9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码

头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0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一

般，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临近大榄坪 2号

公路和钦犀一级

公路旁，对外交通

较为便捷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宗地

10 

钦州保

税港区 

港口码

头用地 

港口码

头用地
出让 

距离钦州市

港口区中心

10 公里 

宗地平整

程度一

般，自然

条件一般

水、电、

气及通讯

等基础设

施较完善

 临近大榄坪 2号

公路和钦犀一级

公路旁，对外交通

较为便捷 

宗地所在区域

污染排放及治

理状况一般，

区域环境一般 

相关产业配

套、聚集度及

工业区未来发

展趋势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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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别因素 

    影响估价对象价格水平的个别因素主要指与宗地直接有关的基础设

施条件、宗地自身条件（面积、形状、规划土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地

形地势）等，本报告仅对估价对象产生影响的个别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 

各待估宗地个别因素详见下表 
个别因素 

宗地

编号 
宗地名称 座落 

宗地形状 宗地面积 街道条件 
土地剩余 

使用年限 

目前规划

限制 

宗地

1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多边扇

形，形状较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9.42 无 

宗地

2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多边扇

形，形状较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9.42 无 

宗地

3 

工作船

基地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多边扇

形，形状较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9.42 无 

宗地

4 

万吨级

通用泊

位用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长方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8.75 无 

宗地

5 

库场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长方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6.63 无 

宗地

6 

万吨级

散杂货

码头用

地 

钦州港勒

沟作业区 

宗地呈长方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36.63 无 

宗地

7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州保税

港区 

宗地呈矩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44.67 无 

宗地

8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州保税

港区 

宗地呈矩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44.67 无 

宗地

9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州保税

港区 

宗地呈矩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50 无 

宗地

10 

港口码

头用地 

钦州保税

港区 

宗地呈矩形，

形状规则 

宗地面积较大，对宗

地利用没有影响

临近港口区内主干

道，交通系统及 

连续性较好 

5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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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和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本报告

评估过程中，我们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一）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土地价格评估必须以拥有合法的土

地使用权为前提,以及在城市规划规定的用途、容积率、覆盖率、建筑高

度等限制范围内进行。 

（二）预期收益原则。预期收益原则是指土地估价应以估价对象在正常

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据。土地价格受预期收益形成

因素的变动所左右，通过分析土地市场现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

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的影响，准确地预测土地现在和未来能为权利人带来

的利润总和即收益价格，从而确定土地价格。 

（三）替代原则。替代原则是指土地估价应以相临地区或类似地区功

能相同、条件相似的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为依据，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具

有替代性质的土地正常价格。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土地的价格受其它具

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地块、有替代可能的地块之间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

相互牵制而趋向一致。土地价格遵循替代规律，土地价格水平是由具有相

同性质的替代性土地的价格所决定的。 

（四）最有效利用原则。最有效利用原则是指土地估价应以估价对象

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估价。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

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得

更多的收益，所以，土地价格是以其效用最有效发挥为前提的，通过分析

地产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最佳利用方式，考虑预期收益和变动原则，确

定土地价格。 

（五）供需原则。供需原则是指土地估价要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

为依据，并充分考虑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土地价格是

由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在我国，土地一级市场主要由国家控制，

这一因素对土地价格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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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酬递增递减原则。报酬递增递减原则是指土地估价要考虑在

技术条件下一定的前提下，土地纯收益会随着土地投资的增加而出现递增

到递减的特点。即土地纯收益在达到某一数值以后，如继续追加投资，其

纯收益不再会与追加的投资成比例增加。因此，在土地估价时，应考虑土

地收益的这一特点。 

（七）贡献原则。贡献原则是指土地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土地的价格可以由对土地收益的贡献大小来决定。按照边

际收益原则，衡量各生产要素的价值大小，可依据其对总收益的贡献大小

来决定。由于地价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之前优先支付的，故土地的贡献具有

优先性和特殊性，评估时应特别考虑。 

（八）变动原则。变动原则是指估价人员应把握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及

土地价格的变动规律，准确地评估价格。由于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经常处

于变动之中，在土地估价时，必须分析和把握各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因果

关系和变动规律，以便根据目前的地价水平对未来的土地价格变动作出准

确预测，而且也要对所采用的地价资料根据变动原则修正到估价期日标准

水平，才能准确合理地估价。 

（九）多种方法结合原则。多种方法结合原则是指随着我国土地估价

业的发展，目前比较实用的方法有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

剩余法（也称假设开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由于不适宜的估价

方法可能使评估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在进行土地地价评估时，就要

根据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用地类型及所掌握的资料，选择最适

宜的方法进行评估，同时为了使评估结果更为客观，更接近于准确，评估

中选择两种较为适宜的方法进行评估，以便相互验证，减少误差，确定出

合理的价格。 

（十）协调原则。协调原则是指土地总是处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之中，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若土地能适应周围的环境，则土地的收益

或效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因此，在土地估价时，一定要认真分析土地与

周围环境的关系，判断其是否协调，这直接关系到待估宗地的收益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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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方法与估价过程 

土地估价选用的估价方法应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和运用

的条件，并与估价目的相匹配。 本评估中运用的估价方法是按照《城镇土

地估价规程》的规定，根据当地地产市场的发育状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

具体特点及特定的估价目的等条件来选择的。通常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

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经

过评估人员实地勘察、分析论证，估价对象在钦州市港区基准地价覆盖边

缘区域内，而基准地价为区域平均价，较不适用边缘地价评估，故不采用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为港区用地，区域内无类似港区

用房的销售资料，不适宜采用剩余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区域内无类似的

港区用地租金资料，较难采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估价对象所在区域近

年来类似用途的土地成交案例较多,可以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修正评估；待

估宗地为工业用地，有可参考的征地成本资料和土地开发费用，故可采用

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成本逼近法对估价对象地价进行测算

比较，最后确定估价对象的最终评估价格。   

 （一）市场比较法 

1、计算公式 

市场比较法是以条件类似土地买卖实例与待估土地加以对照比较，并

依据比较实例已知的价格，对其进行交易期日、情况、区域及个别因素的

差别进行修正，从而得出待估土地价格在评估基准日时地价的一种估价方

法。其基本公式为： 

估价对象地价＝比较宗地地价×A×B×C×D 

式中，A=估价对象评估基准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评估基准日地价指数 

     B=估价对象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C=估价对象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估价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在采用市场比较法测算中，考虑到本次评估的 10 宗地区域及个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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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相近，故本次评估选取委估对象（宗地编号：宗地 1号）作为测算对象，

在测算出该宗土地在估价基准日的评估价格后，然后通过对其进行区域或

个别因素等差异修正后得出其他 9土地的评估结果。 

（宗地编号：宗地 1 号）价格评估 

2.比较实例选择 

通过调查分析，选择了近期发生交易的与待估宗地用途相同或相近、

在同一供需圈的 3个比较案例，各比较案例的具体情况如下： 

实例 A：2010 年 10 月 20 日挂牌成交，宗地位于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东

海路东面、港区二大街北面、大榄坪第八大街南面，编号为 B号地块，土

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面积 23050 平方米(34.57 亩)，用途为仓储用地，开

发程度为“五通”一平，容积率为 0.5-1.5，成交价格为 864.36 万元，成

交单价为 375 元/平方米。 

实例 B：2010 年 10 月 20 日挂牌成交，宗地位于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东

海路东面、港区二大街北面、大榄坪第八大街南面，编号为 D号地块，土

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面积 20313 平方米(30.47 亩)，用途为仓储用地，开

发程度为“五通”一平，容积率为 0.5-1.5，成交价格为 761.75 万元，成

交单价为 375 元/平方米。 

实例 C：2011 年 11 月 25 日挂牌成交，位于钦州港进港公路西侧、嘉

华置业用地东北侧，面积 25882.29 平方米(38.82 亩)，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 用途为仓储用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容积率为 0.8-1.6，成

交价格为 1220 万元，成交单价为 471 元/平方米。 

3.比较因素的选择 

根据待估宗地的宗地条件,影响待估宗地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⑴交易期日:根据当地地价指数，确定交易期日修正系数。 

⑵交易方式：主要指拍卖、招标、协议出让、转让、企业改制、抵押

价格、司法处置等。 

⑶土地使用年期：指待估宗地和比较案例的土地使用年期。 

⑷区域因素: 主要有道路级别、城市内部交通便捷度、聚集效益、工

厂与原料地及市场配合、距火车站距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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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个别因素: 主要指剩余使用年限、面积、宗地开发程度、宗地自然

条件和目前规划限制等。 

4.比较因素条件说明 

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的比较因素条件详述见表 2-3-24。 

表 2-3-24   比较因素条件表 

待估宗地及实例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交易价格  375 375 417 

交易日期 2012.1.31 2010.10.20 2010.10.20 2011.11.25 

交易情况 资产重组 挂牌 挂牌 挂牌 

用地类型 工作船基地 仓储 仓储 仓储 

剩余使用年限 39.42 年 50 年 50 年 50 年 

土地性质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距干道距离 m ＜10 ＜10 ＜10 ＜10 

距火车分站距离m ＜1300 10000 10000 1300-2600 

距汽车站距离 m >2200 10000 10000 >2200 

供排水状况 好 好 好 好 

供电状况 好 好 好 好 

环境污染情况 污染不明显 污染不明显 污染不明显 污染不明显 

地形地质情况 对建筑不限制 对建筑不限制 对建筑不限制 对建筑不限制 

洪涝危害程度 50 年一遇 50 年一遇 50 年一遇 50 年一遇 

规划前景 码头 仓储 仓储 仓储 

宗地形状面积 
对设备安装 

无限制 

对设备安装 

无限制 

对设备安装 

无限制 

对设备安装 

无限制 

影响

因素 

周围用地类型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5.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根据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各种因素具体情况，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

表。比较因素指数确定如下： 

⑴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 月 31 日，交易案例 A、B 的交易日期

为 2010 年 10 月 20 日，案例 C 的交易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5 日，据估价

人员调查，2010 年至 2011 年当地工业用地地价上涨幅度不大，根据钦州

港地价指数，则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B、C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为 100、

98.5、98.5、100。 

⑵待估宗地与交易案例交易情况均为市场正常情况，故不需进行用途

修正，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B、C 土地用途、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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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待估宗地与交易案例在用地类型上存在差异，待估宗地为工作船基

地，属于码头用地，具有垄断经营性，交易案例为仓储用地，故确定待估

宗地、案例 A、B、C 用地类型修正系数为 100、90、90、90。 

⑷土地使用年期修正 

由于委估宗地 1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39.42 年，比较案例（宗地 1、2、

3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50 年，土地还原率按评估基准日时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一年期（含一年）存款利率 3.5%，再加上一定的风险因素调整值，

按 7％计，则土地剩余年限修正系数为： 

土地使用年期修正=[1－1/（1＋7%）
39.42

]/ [1－1/（1＋r）
50
]=0.9632 

则以待估宗地为 100，案例 A、B、C为 1/0.9632*100=103.82 

⑸影响因素修正系数 

A.宗地临路条件（距干道距离）：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

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

降 2%，由于待估宗地临、案例 A、案例 B、案例 C 均临主干道，故确定待

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分别对应的指数均为 100、100、100、100； 

B.距火车站距离：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

宗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2%，由于待估

宗地距火车分站约 1.3 公里，条件为优，交易案例 A、B 距离火车站均大

于 10 公里，条件均为劣，案例 C距离火车站在 1.3—2.6 公里，条件较优，

确定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对应的指数分别为 100、91、

91、98； 

C.距汽车站距离：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

宗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2%，由于待估

宗地、交易案例 C 距汽车站均在 2.2 公里内，条件为优，案例 A、B 距离

汽车站均大于 10 公里，条件均为劣，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

案例 C对应的指数分别为 100、92、92、100； 

D.供排水保证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

宗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1%，由于待估

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钦州港工业开发区，供排水保证度一致，故确

定待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对应的指数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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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供电保证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

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1%，由于待估宗

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钦州港工业开发区，供电保证度一致，故确定待

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对应的指数均为 100。 

F.环境污染情况：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

宗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2%，由于待估

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工业园区内，生产有一定废渣、废水污染，但

环境污染不明显，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 对应的指数

均为 100； 

G.地质地形情况：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

宗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2%，由于待估

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钦州港工业开发区，为山区地质状况与地基承

载力较好，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对应的指数均为 100； 

H.宗地自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

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

下降 2%，由于待估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工业新开发区，自然条件均

为较好，洪涝灾害 50 年一遇，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

对应的指数均为 100； 

I.规划前景：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2%，由于待估宗地、

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工业开发区，规划前景为码头、仓储，均属于工业性

质，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对应的指数均为 100； 

J.宗地形状面积：分为规模过小影响使用、规模较小对使用影响较大、

规模适中对利用无影响、规模较大较有利于利用、规模大利于利用五个等

级，以待估宗地 100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1%，

由于宗地面积、规模的大小影响土地开发利用的成本，待估宗地面积规模

与交易案例面积规模相近。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 对

应的指数均为 100； 

K.周围用地类型：由于待估宗地与交易案例所处工业区用地类型相

同，故不需进行修正，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A、案例 B、案例 C 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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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均为 100； 

根据上述因素比较，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详见表 2-3-25。 

表 2-3-25  因素比较条件指数表 

        待估宗地及实例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交易价格  375 375 471 

交易日期 100 98.5 98.5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用地类型 100 90 90 90 

剩余使用年限 100 103.8 103.8 103.8 

土地性质 100 100 100 100 

距干道距离 m 100 100 100 100 

距火车分站距离m 100 91 91 98 

距汽车站距离 m 100 92 92 100 

供排水状况 100 100 100 100 

供电状况 100 100 100 100 

环境污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地形地质情况 100 100 100 100 

洪涝危害程度 100 100 100 100 

规划前景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面积 100 100 100 100 

影 

响 

因 

素 

周围用地类型 100 100 100 100 

6.因素修正 

根据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编制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2-3-26。 

表 2-3-26  修正系数及比准价格计算表一 

         待估宗地及实例 

比较因素 
委估宗地 1号 实例 1 实例 2 实例 3 

交易价格 100 375 375 471 

交易日期 100 100/98.5 100/98.5 100/100 

交易情况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用地类型 100 100/90 100/90 100/90 

剩余使用年限 100 100/103.8 100/103.8 100/103.8 

土地性质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距干道距离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距火车分站距离 100 100/91 100/91 100/98 

距汽车站距离 100 100/92 100/92 100/100 

供排水状况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供电状况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环境污染情况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地形地质情况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影响

因素 

洪涝危害程度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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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前景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宗地形状面积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周围用地类型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综合修正系数 1.30 1.30 1.09 

比较对象修正后价格 487 487 514 

估价对象比准价格 

(取算术平均值) 
496（折合为 33.07 万元/亩） 

 

7.实例修正后的地价计算 

经过比较分析，本次先取三个比较案例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均较为接

近，且测算出三个比准价格比较接近，故取三个比准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

值作为市场比较法的评估结果，计算结果详见表 2-3-26。 

（宗地编号：宗地 2、3、4、5、6、7、8、9、10 号）价格修正 

以上测算出了宗地 1 号的市场比较法评估价格，对于其他 9 宗土地，

通过进行土地用途、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区域及个

别因素相互比较，可以得出其他 9宗的市场比较法评估价格。 

根据待估宗地的宗地条件,影响待估宗地价格的主要因素有:⑴交易

期日，⑵交易方式，⑶土地使用年期，⑷影响因素。 

由于宗地 1 号的土地用途、交易期日、交易方式与其他 9 宗待估土地

一致，故不需进行修正； 

土地剩余年限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2、3号）、比较案例（宗地 1号）的土地剩余年

限均为 39.42 年，则不需要进行土地剩余年限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4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38.75 年，比较案例（宗

地 1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39.42 年，则土地剩余年限修正系数为： 

[1－1/（1＋7%）
38.75

]/ [1－1/（1＋7%）
39.42

]=0.9965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5、6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36.63 年，比较案

例（宗地 1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39.42 年，则土地剩余年限修正系数为： 

[1－1/（1＋7%）
36.63

]/ [1－1/（1＋7%）
39.42

]=0.9845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7、8、9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44.67 年，比较

案例（宗地 1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39.42 年，则土地剩余年限修正系数

为： 

[1－1/（1＋7%）
44.67

]/ [1－1/（1＋7%）
39.42

]=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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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10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50.75 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出让工业

用地最高使用年限为 50 年，本次根据法律法规设定委估对象的土地最高

使用年限为 50 年，比较案例（宗地 1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39.42 年，

则土地剩余年限修正系数为： 

[1－1/（1＋7%）
50
]/ [1－1/（1＋7%）

39.42
]=1.0382 

影响因素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2、3号）、比较案例（宗地 1号）所处同一区域，

勒沟作业区，故不需对区域因素进行修正；而个别因素地质地形情况、宗

地自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宗地临路条件、供水保证度、供电保证率、

宗地形状等相同，不需进行修正案，宗地 2、3 号的土地较比较案例面积

规模相近，故不需进行个别因素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4 号）、比较案例（宗地 1 号）所处同一区域，

勒沟作业区，故不需对区域因素进行修正；而个别因素地质地形情况、宗

地自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宗地临路条件、供水保证度、供电保证率、

宗地形状等相同，不需进行修正案，宗地 4号的土地较比较案例面积大，

故需对面积修正，面积规模大则有利于土地利用，故确定修正系数为 2%。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5、6号）、比较案例（宗地 1号）所处同一区域，

勒沟作业区，故不需对区域因素进行修正；而个别因素地质地形情况、宗

地自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宗地临路条件、供水保证度、供电保证率、

宗地形状等相同，宗地 5、6 号的土地与比较案例面积规模相近，故不需

进行个别因素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7、8、9、10 号）位于钦州保税港区，比较案例

（宗地 1号）位于钦州港勒沟作业区，钦州保税港区属于工业开发新区，

较勒沟作业区距离火车站、汽车站很远，便捷度不够，相关配套不够齐备，

因此需对区域因素进行修正，根据钦州港区域因素的影响程度，确定修正

系数分别为-10%、-10%、-10%、-9%；而个别因素地质地形情况、宗地自

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宗地临路条件、供水保证度、供电保证率、宗

地形状等相同，宗地 7、8、9、10 号的土地较比较案例面积大，故需对面

积修正，面积规模大则有利于土地利用，故确定修正系数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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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待估宗地与比较案例修正说明，确定各待估宗地市场比较法评

估结果如下表表 2-3-27。 

表 2-3-27  各待估宗地市场比较法计算过程一览表 

宗地编号 
标准宗地
价格(元
/m

2
) 

土地用
途修正 

交易日
期修正

剩余年
限修正

区域因
素修正

个别因
素修正

比准价格 
（元/m

2
) 

开发程度
修正（元

/m
2
) 

最终修正
价格（元

/m
2
) 

宗地 1号 496 1.00  1.00 1.00 0.00% 0.00% 496 0.00 496 

宗地 2号 496 1.00  1.00 1.00 0.00% 0.00% 496 0.00  496 

宗地 3号 496 1.00  1.00 1.00 0.00% 0.00% 496 0.00  496 

宗地 4号 496 1.00  1.00 0.9965 0.00% 2% 504 0.00  504 

宗地 5号 496 1.00  1.00 0.9845 0.00% 0.00% 488 0.00  488 

宗地 6号 496 1.00  1.00 0.9845 0.00% 0.00% 488 0.00  488 

宗地 7号 496 1.00  1.00 1.0223 -10% 2% 465 0.00  465 

宗地 8号 496 1.00  1.00 1.0223 -10% 2% 465 0.00  465 

宗地 9号 496 1.00  1.00 1.0382 -10.5% 2% 470 0.00  470 

宗地 10 号 496 1.00  1.00 1.0382 -10.5% 2% 470 0.00  470 

注：表中开发程度修正主要是考虑本次委估宗地与比较案例的开发程

度存在差异，则需进行开发程度的修正，由于估价对象（宗地编号为宗地

2、3、4、5、6、7、8、9、10 号）与比较案（宗地编号为宗地 1 号）土地

开发程度均为红线外“五通”，红线内“场地平整”。故不需进行修正。 

（二）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

上一定的利息、利润、应缴纳的税金确定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则： 

土地价格＝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相关税费＋投资利息 

＋投资利润+增值收益 

1.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 

⑴ 土地取得费 

土地取得费是指在待估宗地所在区域要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各

项客观费用（即征用同类用地所支付的平均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

法》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土地的补偿费

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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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待估宗地位于钦州港工业区，根据周边农用土地的利用类型，

判定待估宗地在征用时的土地类型为滩涂。根据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

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综[2007]10 号,钦州市钦南区建设填

海造地用海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是 45 万元/公顷。 

土地取得费=45 万元/公顷=45 元/平方米 

⑵相关税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46 号）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要缴

纳耕地占用税。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开垦费征收使用办法》征用耕

地要缴纳耕地开垦费。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

厅“关于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

的通知”（桂价费字[2001]250 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

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全区土地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桂价涉字[1994]210 号）文，征用土地国土资源局要收以下费用：管理

费、测绘费等。 

（1）征地管理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发国

家计委、财政部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桂价

费字[2001]250 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

于下达全区土地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桂价涉字

[1994]210 号）文件规定“征地管理费按征地费总额的 2.8％征收”。则: 

宗地征地管理费=45×2.8%=1.26 元/平方米 

（2）耕地占用税 

①人均耕地不超过 1 亩的地区(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下同)，每平

方米为 10 元至 50 元； 

②人均耕地超过 1亩但不超过 2 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 8 元至 40 元； 

③人均耕地超过 2亩但不超过 3 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 6 元至 30 元； 

④人均耕地超过 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 5元至 25 元。 

由于本次委估宗海不涉及耕地，则本次评估确定耕地占用税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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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地劳务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重新规范征地劳务收费有关问题的

通知》（桂价费〔2010〕109 号），文件规定“征地劳务费不再分为征用耕

地和征用非耕地费，收费标准统一按每平方米 3 元收取”。则: 

宗地征地劳务费=3 元/平方米 

（4）权属调查地籍测绘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下达全区土地行政系统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桂价涉字[1994]210 号）规定，权属调

查地籍测绘费按征地面积 0.25 元/平方米计算。 

（5）耕地开垦费 

由于本次委估宗海不涉及耕地，则本次评估确定耕地开垦费为 0。 

（6）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为土地增值收益的一部分，但考虑到实际交纳

过程中，需要在报批前先行支付，也涉及利息和利润的核算，因此单独放入

税费进行统一计算。根据《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及等别》，

广西钦州市（钦北区、钦南区）位于十等,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为 28 元

/平方米。则: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28 元/平方米 

小计：有关税费＝（1）＋（2）+（3）+（4）+（5）+（6） 

宗地税费=32.51 元/平方米 

2、土地开发费 

土地开发费指要达到估价对象设定的开发程度所需投入的各项客观费

用，包括宗地外的土地开发费和宗地内的土地开发费。 

按照设定的宗地外五通、宗地内土地平整所形成的开发程度计算土地

开发费。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和评估人员实地勘查估算的开发量，参照

广西区的建筑工程定额标准，确定开发费用如下表：  
项目内容 标准（元/㎡） 

道路 36 

供水 12 

排水 10 

电力 13 

电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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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平整（含吹填成本） 150 

合计 230 

则本次评估设定宗地开发费用为: 

宗地土地开发费=230 元/平方米 

4、投资利息 

根据待估宗地的开发程度和开发规模，设定土地开发周期为 1 年，投

资利息率按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息率 6.56%计。

假设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在征地时一次投入，开发费用在开发期内均匀

投入，故： 

投资利息＝（土地取得费＋相关税费）×开发周期×6.56％ 

＋土地开发费×开发周期×1/2×6.56％ 

宗地投资利息=（45+32.51）×1×6.56％+230×1×1/2×6.56％ 

            =12.63 元/平方米 

5、投资利润 

调查该地区土地开发的投资回报情况，并结合本地区同类型用地的平

均利润率，本次评估取宗地土地开发的年投资回报率为 15％，则： 

投资利润＝(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相关税费)×开发周期×投

资回报率 

宗地投资利润=（45+230+32.51）×1×15％=46.13 元/平方米 

6、土地增值收益 

根据对调查当地土地市场所得到资料的分析，待估宗地开发程度为宗

地外五通、宗地内土地平整，土地增值收益按成本价格（土地取得费及相

关税费、土地开发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四项之和）的 35％计。 

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土地开发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

×35％ 

＝(45+32.51+230+12.63+46.13)×35％ 

＝128.19 元/平方米 

7、无限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依据成本逼近法计算公式，将上述 6 项相加之和即得土地使用权总价

格。则:无限年期宗地土地使用权单价≈494.46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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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待估宗地设定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有限年期地价测算公式： 

 Vn＝ VN×[1－1/（1＋r）
n
] 

 式中：Vn －－待估宗地设定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元/平方米） 

   VN －－无限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元/平方米） 

r－－土地还原率[土地还原率按评估基准日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一年期（含一年）存款利率 3.5%，再加上一定的风险因素调整值，按 7

％计] 

   n－－待估宗地设定年期 
委估宗地区 1、2、3号 委估宗地 4号 委估宗地 5、6 号 委估宗地 7、8 号 委估宗地 9、10 号 

无限期

宗地

Vn（元/

㎡） 

剩余

使用

年限 

修正 

系数 

宗地

Vn（元

/㎡） 

剩余

使用

年限 

修正 

系数 

宗地

Vn（元/

㎡） 

剩余

使用

年限

修正 

系数 

宗地

Vn（元/

㎡） 

剩余

使用

年限

修正 

系数 

宗地

Vn（元/

㎡） 

剩余

使用

年限

修正

系数

宗地

Vn（元

/㎡）

494.46 39.42年 0.9305 460.1 38.75年 0.9273 458.51 36.63年 0.9161 452.97 44.67年 0.9513 470.38 50年 0.9661 477.70

9、其他因素修正 

因同一区域待估宗地的个别因素之间存在着差异,需要对以上的因素进

行修正,修正系数参照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中个别因素修正系数确定。则: 
委估宗地区1、2、3号 委估宗地4号 委估宗地5、6号 委估宗地7、8号 委估宗地9、10号 

影响因素 
条件说明 

优劣
度 

修正系
数（%） 

条件说明 
优劣
度 

修正
系数
（%）

条件说明
优劣
度 

修正
系数
（%）

条件说明 
优劣
度 

修正系
数（%） 

条件说
明 

优劣
度 

修正
系数
（%）

供排水状
况 好 好 9.9 好 好 9.9 好 好 9.9 好 好 9.9 好 好 9.9

供电状况 好 好 9.9 好 好 9.9 好 好 9.9 好 好 9.9 较好 较好 7.9

环境污染
情况 污染不明显 一般 0 污染不明显 一般 0 污染不明显 一般 0 

污染不明

显 
一般 0 

污染不

明显
一般 0 

地形地质
情况 

对建筑不限

制 
一般 0 

对建筑不限

制 
一般 0 

对建筑不限

制 
一般 0 

对建筑不

限制 
一般 0 

对建筑

不限制
一般 0 

洪涝危害
程度 

50年一遇 一般 0 50年一遇 一般 0 50年一遇 一般 0 50年一遇 一般 0 
50年

一遇
一般 0 

规划前景 码头 一般 0 码头 一般 0 码头 一般 0 码头 一般 0 码头 一般 0 

宗地形状
面积  

对设备安

装无限制 
一般 0 

对设备安

装无限制 
一般 0 

对设备安

装无限制
一般 0 

对设备安

装无限制 
一般 0 

对设备

安装无

限制

一般 0 

周围用地

类型 
工业 好 4.6 工业 好 4.6 工业 好 4.6 工业 好 4.6 工业 好 4.6 

合计   24.4   24.4   24.4   24.4   22.4
宗地Vn 
（元/㎡） 

460.10 458.51 452.97 470.38 477.70 

估价结果
取整 

（元/㎡） 
572 570  563 585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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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价的确定 

    1、地价确定的方法 

    根据上述估价过程得出的市场比较法的估价结果与成本逼近法的估

价结果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较小。待估宗地所在区域有较多工业用地成

交,能代表当地工业用地的的价格水平，而成本逼近法是当地土地征收补

偿成本，测算出来的结果也较符合当前的土地价格。根据估价人员对钦州

港市地产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及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结合本次估价对象的

特性，取市场比较法估价结果和成本逼近法估价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宗地

最终估价结果。详见下表： 

市场比较法 成本逼近法 
宗地编

号 
评估结果

（元/m
2
） 

权重 
评估结果 

（元/m
2
） 

权重 

最终估价

结果单价

取值（元

/m
2
）取整

申报土地面积

（m
2
） 

最终估价结

果总价取值

（万元） 

备注 

宗地 1 496 40% 572 60% 542 39,689.47 2,151.17  

宗地 2 496 40% 572 60% 542 35,079.40 1,901.30  

宗地 3 496 40% 572 60% 542 32,194.98 1,744.97  

宗地 4 504 40% 570 60% 544 191,199.70 10,401.26  

宗地 5 488 40% 563 60% 533 24,485.89 1,305.10  

宗地 6 488 40% 563 60% 533 66,420.04 3,540.19  

宗地 7 465 40% 585 60% 537 213,151.70 11,446.25  

宗地 8 465 40% 585 60% 537 214,835.22 11,536.65  

宗地 9 470 40% 585 60% 539 315,081.86 16,982.91  

宗地 10 470 40% 585 60% 539 503,809.23 27,155.32  

合计 1,635,947.49 88,165.12  

 

2、估价结果 

    根据上述地价确定方法并取整，本次估价确定估价对象最终结果： 

宗地 

编号 
宗地名称 

申报土地面积

（m2） 

评估单价

( 元/m
2
)

评估总价 

（万元） 
人民币大写 

宗地 1 工作船基地用地 39,689.47 542 2,151.17 
人民币贰仟壹佰伍拾壹万壹仟柒

佰元整 

宗地 2 工作船基地用地 35,079.40 542 1,901.30 人民币壹仟玖佰零壹万叁仟元整

宗地 3 工作船基地用地 32,194.98 542 1,744.97 
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肆万玖仟柒

佰元整 

宗地 4 万吨级通用泊位用地 191,199.70 544 10,401.26 
人民币壹亿零肆佰零壹万贰仟陆

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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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 5 库场用地 24,485.89 533 1,305.10 人民币壹仟叁佰零伍万壹仟元整

宗地 6 
万吨级散杂货码头用

地 
66,420.04 533 3,540.19 

人民币叁仟伍佰肆拾万壹仟玖佰

元整 

宗地 7 港口码头用地 213,151.70 537 11,446.25 
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肆拾陆万贰

仟伍佰元整 

宗地 8 港口码头用地 214,835.22 537 11,536.65 
人民币壹亿壹仟伍佰叁拾陆万陆

仟伍佰元整 

宗地 9 港口码头用地 315,081.86 539 16,982.91 
人民币壹亿陆仟玖佰捌拾贰万玖

仟壹佰元整 

宗地

10 
港口码头用地 503,809.23 539 27,155.32 

人民币贰亿柒仟壹佰伍拾伍万叁

仟贰佰元整 

合计 1,635,947.49  88,165.12 
人民币捌亿捌仟壹佰陆拾伍万壹

仟贰佰元整 

估价结果详见《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第四部分    附  件 

 
 

一、《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土地产权证明材料（附宗地图）； 

二、他项权利查询证明； 

三、委托方、资产占有方营业执照； 

四、委估对象照片资料； 

五、委估对象位置示意图； 

六、估价机构营业执照； 

七、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八、土地评估中介机构2011年度年检合格证明； 

九、估价人员资格证书。 

（以上附件均为复印件） 
 
 

 




